
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學生請假管理辦法 
114 年 8 月行政會議通過 

114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劃。 

(二)依據「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」及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

生評量準則」。 

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管理學生出缺勤狀況，養成學生勤學負責之精神。 

(二)落實學生在學安全與親師聯繫。 

 

三、一般規定： 

(一)學生請假分病假、事假、喪假、公假、不可抗力及其他等，提出請假。 

(二)各項請假手續須由監護人(家長)提出，原則上各項請假須事先提出申請並填

寫學生請假單；學生因偶發事故或在家生病不能來校，應由家長或監護人

於當日上午 8:30 前，電話聯繫級任老師請假，若口頭或電話請假，應於三

日內完成補辦請假手續；所有請假均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辦理請假手續，否

則以曠課論，續假亦同。 

(三)未請假、請假未經准或許曠課達三日以上者，學校於第四天即依「中途輟

學學生通報」之規定，通報教育局進行追蹤處理。 

(四)未經請假無故未到校上課節次全學年累計達七日，學校將以「高關懷學生

通報」處理，列入輔導關懷對象。 

(五)各假別請假流程或方式如下： 

1.病假：  

(1)學生在校生病，先到健康中心，由學校護理師評估後認為需到校外就醫

時，完成請假程序後，才得由家人帶離校。請填外出請假單 

(2)學生在家生病請假時，可先以書面文件請假或以電話請假（由家長親打）

通知導師，事後補辦請假手續。 

(3)病假三日以上須附就醫證明。 



2.事假：事假由家長(監護人)先行口頭請假，或以電話請假（由家長親打）或簽

請假單，事後補辦請假手續。 

3.喪假：喪假由家長(監護人)先行口頭請假，或以電話請假（由家長親打），或

簽請假單，事後補辦請假手續。 

4.公假：公務派出，統一由各處室或指導單位或級任導師辦理請假手續。 

◎學生請假應經導師核准並依權責逐級轉呈，轉呈順序為導師-生教組長-學務

主任。 

 

四、其他： 

(一)學業評量日請假，經核准後，另由任課老師准予擇日補考缺考科目，其成績

計算依據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處理。 

(二)為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，針對懷孕學生請假及彈性處理成績考核等規範，

依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教育部(109 年 7 月 2 日臺教學(三)字第 1090094390 號)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109 年 7 月 13 日北市教綜字第 1093062032 號)函示辦理。 

(三)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，可依個人身體狀況，得請生理假。該假別

無需出示證明及說明事由。(臺北市教育局 114 年 5 月 16 日北市教國字第

1143063509 號函) 

（四）學生未依規定手續請假，依情節輕重施以口頭提醒、愛校服務及輔導關

懷。 

 

五、本辦法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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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」第十一條規定：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、

喪、病假，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，才可發給畢業證書。 

2.所有請假（除公假）均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辦理請假手續，否則以曠課論，續假亦同。曠

課達三日以上者，學校即依「中途輟學學生通報」之規定，通報教育局進行追蹤處理。 

3.除公假以外，各項請假手續須由監護人(家長) 於當日上午 8:30 前，電話聯繫級任老師

請假，或撥打學校請假專線 27646080*242 提出，二日（含）以上尚需填寫學生請假單。

病假三日（含）以上須附就醫證明。 

4.病假請於回到學校後五個工作天內請畢（請檢附就醫證明）；事假與喪假請於請假前繳

交假單（假單須先自行給導師簽章）。 

5.學生若有參加課後輔導（教務處承辦）或課外社團（學務處承辦），請務必記得致電到

承辦處室口頭請假，以免二度確認造成家長困擾。 

6.學生請假二日(含)者由導師核准；三日(含)以上之請假由生教組核轉教務、學務及輔導

主任，超過三日者需呈校長核准。 

申請人 

(與學生關係) 
級任導師 

生教組長 

（請假三日【含】以上） 

衛生組長 

（8日前提出可退餐） 

教務主任 
學務主任 
輔導主任 

校長 

（超過三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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